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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旅行社奖励暂行办法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郑州市旅行社奖励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旅行社申报奖励项目的，应当依据《办法》第六

条规定于 9 月 30 日前通过属地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

门向市旅游主管部门预申报。

旅行社未按要求预申报的，不得纳入奖励范围。

第三条 旅行社自评认为符合《办法》奖励规定的，可依据

《办法》的规定申报相应奖励项目，并于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属

地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提交上年度奖励相关材料，

过期将不予受理。

第四条 依据《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只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

进行奖励。旅行社分社符合奖励条件的业务，可以纳入其设立社。

第五条 旅行社接待量年度（1 月至 12 月）实际增长人数

的奖励，在上年度审核且符合奖励条件的基础上，自 2019 年度

起计算实施。

第六条 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按照《办法》

及其细则的规定进行初审，出具初审报告并对结果负责，初审报

告应当包括申请奖励的项目、审核情况、奖励情况等内容。

市旅游主管部门依据《办法》委托第三方机构，对县（市、

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初审意见进行复审，并按照《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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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将复审结果在市旅游主管部门官网公示。市旅游主管部门、

市财政部门应当结合各自业务，对第三方复审进行指导监督。

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由市旅游主管部门会同市财政部门按规

定程序拨付奖励资金。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由市旅游主管部门和

财政部门对异议事项另行组织审核，自异议事项提出之日起 10

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。

第七条 《办法》第七条第三款所称的第三方专业机构，是

指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产生确定并与之签订委托协议的会计

师事务所。

第八条 申请旅行社接待量奖励需要提供的材料。主要包括

《郑州市旅游奖励资金申报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团队档案。团队

档案包括旅行社出团计划单、与组团社、景区、旅游汽车公司、

酒店等相关单位的确认件（电子确认单据须打印并加盖旅行社公

章），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住宿、景点及旅游项目发票复印件，

团队结算单、游客意见反馈单等。

团队档案应当按照一团一档的原则，装订成册，并按月份整

理汇总统计，以备核查。旅行社与履行辅助人的确认件由履行辅

助人委托专人签字认可的，须出具履行辅助人对签字认可人的委

托授权书（加盖履行辅助人公章），并附签字认可人签名笔迹。

旅行社接待散客旅游者的材料，可以纳入奖励项目统计范围

并单独归档，主要包括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的旅游合同（复印件）

或电子旅游合同打印件，旅游者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住宿、交

通、游览等结算单据复印件。结算单据为电子数据的，须打印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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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旅行社公章。

第九条 旅行社有符合奖励条件的包机、专列时，应提前在

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进行登记，填写《旅

行社组织旅游包机（专列）情况登记表》(附件 4），县（市、区）、

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对登记情况进行核查并对核查结果负责。

第十条 申请旅游包机、旅游专列奖励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主要包括《郑州市旅游奖励资金申报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旅行

社组织旅游包机架次汇总核定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旅行社组织旅游

专列汇总核定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旅行社组织旅游包机（专列）情

况登记表》（附件 4），包机（专列）协议，支付包机（专列）费

用的凭证，出团计划单、团队名单表、团队结算单、游客意见反

馈单，与组团社、景区、旅游汽车公司、酒店等相关单位的确认

件（电子确认单据须打印并加盖旅行社公章），在郑州市行政区

域内的住宿、景区及旅游项目发票复印件等。

第十一条 自境外起飞、境内首降地为郑州且乘客为境外旅

游者的旅游包机团队，符合《办法》奖励条件的，按境外旅游包

机进行奖励。

自境内城市起飞、在郑州降落的旅游包机团队，符合《办法》

奖励条件的，按国内旅游包机进行奖励。

第十二条 按照《办法》“不重复计算”原则，纳入旅游包

机、旅游专列、年度实际增长人数奖励项目的旅游团队，不再计

入旅行社接待量奖励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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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旅游包机、旅游专列奖励项目的旅游团队，也不再计入

年度实际增长人数奖励项目。

第十三条 旅行社申请奖励的，除按规定提交《办法》和本

实施细则提交的申请材料外，还应当出具本单位法人代表签字并

加盖印章的承诺书，明确承诺提供申请奖励的材料真实，且同意

随时接受市旅游主管部门、市财政部门的抽查。拒不出具的，不

予奖励。

第十四条 旅行社及其履行辅助人应当对其提供材料的真

实性负责，发现提供虚假材料的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

定处理。

第十五条 《办法》第八条第一项所称的信用核查报告，是

指郑州市信用管理部门出具的申报奖励年度的信用核查报告。

第十六条 《办法》第十条第三项所称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

是指《旅游安全管理办法》（原国家旅游局令第 41 号）第四十条、

第四十一条规定且旅行社负有责任的旅游突发事件。

第十七条 《办法》第十条第四项所称的重大行政处罚，依

据《河南省重大行政处罚备案审查办法》（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

168 号）规定，包括以下情形:

(一)对公民处以 1 万元以上的罚款,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

以 10 万元以上的罚款;

(二)没收违法所得数额或者没收非法财物价值相当于第一

项规定的数额;

(三)责令停产停业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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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吊销企业许可证或者企业营业执照。

第十八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，由旅行社书面提出解释申请，

由市旅游主管部门、市财政部门另行解释，解释内容适用于所有

申请《办法》奖励项目的旅行社。

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

1.郑州市旅游奖励资金申报审批表

2.旅行社组织旅游包机架次汇总核定表

3.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汇总核定表

4.旅行社组织旅游包机（专列）情况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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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郑州市旅游奖励资金申报审批表

注：申报单位还须根据申请的项目，对照《郑州旅行社奖励暂行办法》及其实施细则，提供其它

规定的相关报表及申报材料。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申请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项目及金额

申请项目，请在下列相应的位置划（√） 申请金额

1.旅行社接待量奖励 （ ） 小写

2.旅游包机奖励 （ ） 大写

3.旅游专列奖励（ ）

通讯地址 邮 编

电 话 传 真

法人签字 E-mail

申请单位

户 名

开户行

帐 号

初审意见
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游主管部门意见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批意见

市旅游局意见（公章） 市财政局意见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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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旅行社组织旅游包机架次汇总核定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航班号 合作航空公司 起始航空港 架 次
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

游主管部门核定架次
第三方机构核定架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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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列次汇总核定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号 车次 合作铁路公司 起 始 站 列 次
县（市、区）、开发区旅

游主管部门核定列次
第三方机构核定列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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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旅行社组织旅游包机（专列）情况登记表

单位名称

注册地址

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传真

财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 传真

团号 国家或地区

组织游客乘坐交通工

具名称

火车（）
起始火车站

名称
到达日期 车次

飞机（）
起始航空港

名称
到达日期 航班号

行程安排

日期 游览景区
住宿酒店名

称

租用车辆公司

名称

飞机 （火车）总座

位数

组织游客

人数

游客人数

占总座位

数的比率

游客人次

确认数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单位公章：

注：1.此表由旅行社按组织架（列）次填报；

2.在组织旅游交通工具名称栏相应的“（）”划“√”;

3.需附相关批复材料复印件及有关票据证明。

郑州市旅游局办公室 2018 年 7 月 27 日印发


